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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题 关于加强政府支持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的建议

代表姓名 陈 亮

案 由：

2019年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

意见》，提出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领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，大力推动婴幼

儿照护服务发展，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。

在政策带动下，托育市场社会力量投资意愿显著增强，涌现出大量提供托育

服务的机构，逐步发展出了商业综合体嵌入、社区办点、幼儿园延伸、家庭“邻

托”、企业福利、上门服务等多种模式。但生娃没人带，带娃成本高，托育服务贵等

系列问题突出，托育仍然是亟待补齐的民生保障短板，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，事

关千家万户。紧扣“托育难”这一百姓关切，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

要明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。当前普惠托育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 场地设施供给不足，存在租不到，租不起的问题；

2. 存在财税、投资支持不足的问题；

3. 市场主体普遍存在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；

托育从业人员队伍严重不足。

建 议：

1.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发展质量有保

障、价格可承受的普惠性生活服务。推进存量建筑盘活利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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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政府、社区现有场地，改造用于社区服务。推广政府无偿或低价提供场地设施、

市场主体微利运营模式，降低普惠性生活服务成本。在确保安全规范前提下，提供社

区群众急需服务的市场主体可租赁普通住宅设置服务网点，比如大力发展家庭托

育点（适当放宽消防要求）。对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或总投资30万元以下的社区

服务设施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因地制宜优化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。

2. 各级人民政府要强化投入保障，统筹各类资源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。各

地安排的相关资金要优先用于支持普惠性生活服务。落实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

税收政策。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，加强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、旅

游、社会服务、“一老一小”等设施建设，积极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公共服务

设施建设。对价格普惠且具有一定收益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，符合条件的纳入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。

3. 健全重大疫情、灾难、事故等应急救助机制，对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，

及时建立绿色通道，强化应急物资供应保障，落实租金减免、运营补贴、税费减免、

融资服务等必要帮扶措施。鼓励发展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的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。

4. 政府引导、高校、行业协会联动，完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。加快养老、

育幼、家政等相关专业紧缺人才培养。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。


